
高政办函〔2025〕18 号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同意建立高平市文物保护工作联席

会议制度的函

市文物保护中心：

你中心《关于建立<高平市文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>的请

示》（高文保发〔2025〕25号）收悉。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函复如下：

市政府同意建立高平市文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。联席会

议不刻制印章，不正式行文，请按照国家、省、晋城市及我市有

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。

附件：高平市文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7月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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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文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

为切实加强我市文物保护工作，构建文物安全监管长效机

制，提升文物保护工作能力和水平，推进我市文物保护利用工作

提质增效，特建立高平市文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（以下简称

联席会议）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晋城市及我市关于文物工作的决策部署；

统筹协调全市文物保护工作，协调解决文物保护工作的重大问

题；推动落实相关部门（单位）的文物保护责任，形成工作合力；

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二、成员单位

联席会议由市文物保护中心、市文物局、市发展改革和科技

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、市城市管理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市民族宗教局、晋

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、市委党校、市委党史研究室(市地方

志研究室)、市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和单位组成。

联席会议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召集人，市政府办公室协

管副主任、市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担任副召集人，其他成员单位

分管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员。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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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，不再另行报市政府批准。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等原因

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出，联席会议确定。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文物保护中心，承担联席会议组织联

络和协调等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市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兼

任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人担

任，联络员同时作为办公室成员参与具体工作。联络员需要调整

的由所在单位提出，报联席会议办公室报备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市文物保护中心：负责起草文物保护管理的规章制度，研究

建立文物保护体系；监督指导涉及文物保护单位旅游景区开发管

理中的文物保护工作，落实文物保护措施；开展文物安全检查，

加强文物保护监管。

市文物局：组织开展文物行政执法检查；组织查办文物违法

案件，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文物犯罪案件。

市发展改革和科技局：负责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规划；积极争取文物保护项目各类上级资金。

市教育局：负责将历史文化遗产知识及保护教育列入各类学

校的教育计划，积极组织实施；组织中小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

基地和历史文化遗产展览。

市公安局：负责防范和打击盗掘、盗窃、盗捞、倒卖、走私、

破坏文物等违法犯罪活动，依法依规处置查获和没收的文物；加

强对文博单位文物安全防范和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监督指导；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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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文博单位周边治安环境。对破坏文物并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

的，依法给予治安处罚；构成刑事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市自然资源局：负责将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

地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；在土地利用、矿产资源开采审批和城乡

规划管理中加强文物保护；配合市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制定文物保

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保护措施并纳入国土空

间规划，对危害文物保护的土地利用或矿产资源开采的违法行为

进行核查处理

市财政局：负责统筹各级财政及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，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资金保障，会同市

文物保护中心加强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，对危害文物保护且涉及

违规使用资金的行为进行核查处理。

。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加强城乡建设过程中的文物保

护，在历史文化名镇、名村管理中加强文物保护。

市城市管理局：负责市区、高铁新区、开发区范围内文物保

护单位和博物馆等周边环境整治。

市应急管理局：负责指导协调文物保护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

和处置工作。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文物经营主体无照经营、虚假宣传、

价格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。

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：负责高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审

批；在建设规划审批、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行政审批中加强文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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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；办理涉及文物保护的工程项目报批手续。

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：负责指导和督促涉及烈士纪念设施的文

物保护单位做好文物保护和安全管理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日

常安全检查。

市民族宗教局：负责指导和督促被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文

物单位做好文物保护和安全管理工作，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宗教活

动场所内文物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、督促整改。

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：负责依法对危害文物环境的违

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
市委党校：负责将《文物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纳入农村党员

干部培训范畴，协调市文物保护部门专业人员做好文物保护、古

建鉴赏、文物活化利用等课程的讲授。

市委党史研究室(市地方志研究室):指导革命遗址保护和场

馆建设，对场馆展陈内容等提出审查意见。

市消防救援大队：负责对文物和博物馆单位进行消防业务指

导、监督检查，并督促整改。

四、工作规则

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，由召集人或

副召集人主持，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。根据工作需要，

可临时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，也可邀请其他部门参

加会议，研究部署相关工作。联席会议按照分工负责的原则，根

据实际情况，确定各项具体工作的负责单位，由负责单位牵头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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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推动、具体落实，相关成员单位协同配合。对涉及多个部门、

职责存在交叉或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，由联席会议审议决定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形势分析、问题研究，按

要求参加联席会议，积极提出工作建议、意见及相关政策措施，

认真落实联席会议布置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。各成员单位之间

要加强沟通协调，增强监管合力，按要求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

相关工作进展情况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做好重大情况通报反馈、

重大事项联合督办，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促落实，

督促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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